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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六龜區公所【身心障礙者生活津貼】申請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民政課 

 

 

 

 

 

民政課 

國稅局 

 

 

民政課 

 

 

 

 

 

 

 

約 14日 

 

 

 

約 7日 

※作業說明 

1.里幹事收件送公所審核，承辦人要先檢視資料是否齊全或符合申請資格。 

2.若不齊全待證件備齊後再登入系統，證件齊全日為申請日。 

3.登打申請人全戶個人資料至社政系統。 

4.由社會局統一向國稅局查調全戶財產、所得及稅籍資料(大約時間約需 14天)，列印國稅局資 

  料並擲回里幹事初核。 

5.至社政系統登打個人財產所得並電腦審核。 

6.符合及不符合於月底發文通知民眾;不符合民眾可辦理申復(文到 30日內)若核定仍不符合,函  

  送社會局申復。 

7.本補助申請至完成審核需約 21個工作天。 

※法令依據 

1.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 

2.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 

3.社會救助法及其施行細則 

是 

結案 

 申復 

否 

資格不符 

資格符合 

民眾備齊

文件 

親自至公所申辦或洽

里幹事送件公所 

民政課承辦人受理登載社政系統，且由社會

局統一向國稅局查調財稅資料。 

公文送達申請

人，由社會局每月

定期撥款。 

公文送達申請人，於

限期內申復(30日內)。 

民政課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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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1.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區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日。 

2.未接受政府補助收容安置。 

3.未重複領有政府提供之其他補助或津貼，但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及榮民就養金不在此限。 

5.全家應計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收入未超過 31,629元，輕度核發 3,628元，中度以上核發 4,872 

元。 

6.全家應計人口存款(含投資)財產交易及其他一次性保險給付等未超過一人時為新臺幣 200萬   

  元，每增加一人增加新臺幣 25萬元 

7.全家應計人口不動產未超過 650萬元。 

※應備文件 

1.全戶 3個月內現戶戶籍謄本(已殁者附除戶謄本)，戶內應計人口包括： 
(1)申請人及其配偶。  
(2)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3)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  
(4)前三款之外，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5)非低收入戶及非中低收入戶之申請人，依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 14條規定，其同  
   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兄弟姊妹未滿 16歲、因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或 16歲以上 25歲以下仍在 
   國內就學且非空中大學、大學校院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 
   遠距教學之學校者，應列入家庭人口計算範圍。 
(6)外籍配偶請檢附居留證及財稅資料。 
(7)16歲以上未在學、未滿 65歲者，檢附勞保加退保明細，年滿 65歲投保年資 15年以上者另檢 

附是否請領勞保退休金證明。 
2.國稅局核發之 105年度全戶應計人口最近 3個月內所得資料、財產清單及受補助人之稅籍資料
(死亡 1年內仍應檢附)。 
3.申請人印章及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4.申請人或家屬有下列情形者，應備之相關證明資料： 
(1)年滿 15歲以上在學者，應檢學生證影本（須有註冊章）。 
(2)領有一次退休金者，影印自領取退休金至申請日之存摺收支內頁明細。 
(3)職業軍人請影印最近一個月薪資明細。 
(4)領有軍公教退休優惠存款利息者，應檢附臺灣銀行存簿優惠存款本金紀錄。 
5.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身心障礙證明、入獄服刑者檢附在監證明、失蹤者檢附警察機關失蹤報案 
證明（報案協尋未獲需連續達６個月以上）、重大傷病者檢附重大傷病證明及最近３個月連續
就醫紀錄及無工作能力診斷證明書及、失業認定證明、勞保投保明細，勞保給付證明。 

6.若綜合所得稅年度列出財交部分，請檢附房屋或土地買賣契約書及檢具資金流向證明，若為法
院拍賣之財交請檢附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 

7.財稅資料有股票營利及財交者，應檢附集保資券庫存表及股票交易之銀行存摺 102年至今之內
頁影本，若財稅資料之利息代號為 73 者為基金利息所得，應檢附最新一期對帳單及基金交易
之銀行存摺 102至今之內頁明細影本。 

※使用表格 
1.各項社會福利申請表 
2.委任書 
3.申復書 
※作業注意事項 
請至各里辦公處或本所申辦，申請作業流程為完備文件日起約至 30個工作天。 

※承辦課室 
民政課 
聯絡電話：07-6892100轉分機 28 

 


